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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福州市财政局、福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0年农机项目资金的通知》（榕财农（指）[2020]78号）文件精神，为加快提升农机化水平，加强农业机械的社会化服务能力，在全市扶持建设装备较好、技术服务能力强，具有较好示范效果的农机产业项目，给予财政性资金补助。
1、 补助对象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2020年福州市下达我市1个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基地试点项目）。
二、补助标准
符合条件的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补助10万元，项目自筹资金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
三、项目要求
1、从事水稻生产；
2、承包土地规模在200亩以上（须提供承包合同，且承包期限三年以上），基地集中连片面积200亩以上，示范推广机插面积500亩以上；
3、添置完善部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包括拖拉机、插秧机、植保机械、联合收割机、烘干机械等）；
4、2020年12月底前添置完善部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农机装备。
四、申报流程
1、项目意向实施单位向市农机化中心提出项目申报，对申报资料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经所在镇农业（农机）部门审核同意后于9月8日前报送市农机化中心。
2、市农机化中心按照本指南要求对申报材料完整性和合规性进行认真核实。对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单位，予以公示后确定。
3、项目采取“先买后补”方式。项目完成后，由市农机化中心组织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且公示无异议后，及时拨付补助资金。
五、申报材料
项目申报书（格式见附件），土地承包合同原件（原件审核后退回）、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加盖企业公章，企业信用证明。
申报文件、材料一律用A4纸打印（一式3份），同时报送电子文本。
本项目申报指南由福清市农机化中心解释。
联系人：洪成官   联系电话：85267761,13950446060

附件：2020年福清市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基地试点项目申报书





附件：

2020年福清市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基地
试点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申 请 单 位：                                （盖章） 
项 目 地 点：                                       
通 讯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Email:            
联 系 电 话：                     传  真            
申 报 时 间：                                       









	一、承担单位和项目基本情况











	二、项目建设内容
















	三、预期目标 




	四、项目人员情况（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人：      ）

	姓  名
	单位及专业
	年龄
	职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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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项目申报单位承诺
我单位承诺，在本项目申报过程中所提供材料的数据和其他信息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且不重复申报，由申报材料不实所引起的一切责任自负。
法人代表签名：             项目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所在镇农业（农机）部门意见                   

经审核，同意申报。



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